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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对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问题 1 关于净利润增速不可持续 

请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和“风险因素”关于发行人净利润增速

短期内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部分，进一步披露新冠疫情对发行人 2020 年上半年

收入产品构成、销售渠道构成、主要客户构成等方面的影响，充分披露 2020 年

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结合与报告期业绩增长速度的对比，分析披露 2020

年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是否具有偶发性；结合疫情防控进展，充分披露该等业

绩增长速度在可持续性方面的风险。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情况并发表意见。 

一、回复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和“风险因素”章节补充披露如下： 

“发行人净利润增速短期内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 

2020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7,977.89 万元，同比增长 98.52%；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3,221.87 万元，同比增长 348.92%。收入产品

构成方面，受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公司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医用防护产品

销售大幅增加。2020 年 1-6 月，公司口罩、防护服实现销售收入 202,577.03 万元，

去年同期为 6,740.83 万元，同比增长 29 倍。剔除口罩、防护服后，2020 年 1-6

月，公司其他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212,001.65 万元，去年同期为 201,190.38 万元，

同比增长 5.37%。销售渠道及模式方面，2020 年 1-6 月，受疫情影响，公司医用

敷料各类销售模式均实现大幅增长，其中直销模式同比增长 328.98%、经销模式

同比增长 363.97%。主要客户构成方面，2020 年 1-6 月，因政府部门采购防疫产

品，公司医用敷料业务前五大客户新增了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深圳市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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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局等客户，与去年同期变化较大。 

2018 年、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9.76%、19.16%，公司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0.59%、28.64%。2020 年 1-6 月，公司业

绩增长率高于 2018 年和 2019 年。疫情期间，公司品牌知名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销售渠道得到进一步拓宽，中长期来看，公司业绩增长具备可持续性。但随着疫

情防控进展、市场防疫物资产品产能和竞争增加，公司医用防护产品销售是否继

续保持大幅度增长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短期内净利润增速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 

二、保荐机构核查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 2020 年 1-6 月财务报表、营业收入明细构成，分析公司财务数

据及同比变动情况； 

2、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 2020 年上半年业绩增长的原因，及增长的可

持续性； 

3、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0 年上半年业绩变动情况，核查公司业绩增长是

否存在异常 

（二）核查意见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业绩大幅增长主要系医

用口罩、防护服等医用防护产品销售大幅增加所致，但扣除医用防护产品后，公

司其他产品销售依旧有一定增长，疫情期间，公司品牌知名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销售渠道得到进一步拓宽，中长期来看，公司业绩增长具备可持续性。但公司短

期内净利润增速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和

“风险因素”补充进行了风险披露，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问题 2 关于河源稳健 

关于河源稳健投资建设项目补偿款。请补充说明河源稳健投资建设项目前

期投入的处置情况，包括处置内容、时点、金额、处置损益，相关损益确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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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及其依据，相关损益是否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报；发行人确认应收补偿款的

时点及依据；目前，紫金县自然资源局已完成原河源稳健投资建设项目有关国

有土地使用权挂牌，请补充披露目前合计收到补偿款仅 1.5 亿元的原因，剩余款

项的收款进度安排、可收回性，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准确，发行人对该应收款项

减值准备计提情况、依据及其充分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发

表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就应收款项减值准备之外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回复 

（一）请补充说明河源稳健投资建设项目前期投入的处置情况，包括处置

内容、时点、金额、处置损益，相关损益确认时点及其依据，相关损益是否作

为非经常性损益列报 

2016 年 5 月 12 日，发行人与河源市紫金县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建设医疗组

合包和全棉生活用品生产项目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之后发行人

开始地勘、工程设计、土石方工程等项目投资建设。各期在建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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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9 年 11 月 1 日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出具的（2019）赣国仲字第 095

号裁决书，本公司解除与河源市紫金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并向紫金

县人民政府移交本公司项目用地、地上建筑物、设备设施以及相关配套资料。紫

金县人民政府应向发行人补偿经济损失 5.5 亿元。 

2019 年 12 月，发行人向紫金县人民政府移交了河源项目设计的项目用地、

地上建筑物、设备设施及相关配套资料。至此，河源稳健将该项目的所有土建、

待安装设备等一并打包处置，处置资产对应的应收款项即为仲裁书中所列示的

5.5 亿元补偿金。如上表所示，项目处置时点项目涉及土建、增值税进项税额、

待安装设备等累计余额 48,946.51 万元，处置损益为 5.5 亿元与项目累计余额的

差异，即 6,053.49 万元。该笔处置损益在审计报告及招股说明书中已作为非经常

性损益予以列报。 

（二）发行人确认应收补偿款的时点及依据 

发行人相关资产处置损益及应收补偿款的确认时点为 2019 年 12 月份，即发

行人向紫金县人民政府移交河源项目设计的项目用地、地上建筑物、设备设施及

相关配套资料时。 

相关依据为：1）2019 年 12 月 13 日发行人与紫金县人民政府共同盖章签字

的《稳健医疗（河源）有限公司项目移交资料清单》；2）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作

出（2019）赣国仲字第 095 号《裁决书》。 

（三）目前，紫金县自然资源局已完成原河源稳健投资建设项目有关国有

土地使用权挂牌，请补充披露目前合计收到补偿款仅 1.5 亿元的原因，剩余款项

的收款进度安排、可收回性，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准确，发行人对该应收款项减

值准备计提情况、依据及其充分性 

1、请补充披露目前合计收到补偿款仅 1.5 亿元的原因 

因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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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目前也只收到 1.5 亿元补偿款。 

2、剩余款项的收款进度安排、可收回性，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准确， 

根据发行人与河源政府充分沟通，预计 2020 年 8 月发行人将收到 1.8 亿元

补偿款，其余补偿款将于 2020 年内全部收回。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披

露了该笔补偿款的收款进度存在风险，以及目前已收取款项的情况。 

3、发行人对该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计提情况、依据及其充分性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发行人应收河源政府其他应收款为52,265.53万元。

发行人以单项计提的方式，根据预期信用风险，于 2019 年末对该笔其他应收款

按 5%比例计提了 2,613.28 万元的坏账准备。 

考虑到：1）2019 年末，河源项目所在地用地规划的有关方案已完成公示；

2）公司已于 2019 年 10 月与紫金县人民政府、河源江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三

方协议；3）2019 年 11 月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作出（2019）赣国仲字第 095 号

《裁决书》，裁决确认解除原《投资协议》，并裁定由紫金县人民政府对公司补偿

5.5 亿元款项。 

因此，2019 年末发行人已履行《裁决书》所约定义务，根据《裁决书》应

收取河源政府补偿款，且该片土地规划已明确，河源政府在拍卖该片土地后将有

土地出让金收入，具备偿付上述 5.5 亿元款项的能力。因此，发行人根据 5%的

比例对该笔其他应收款进行坏账计提的依据充分。 

2020 年初，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该片土地招拍挂程序晚于预期，但鉴于该

片土地已完成招拍挂，且根据招拍挂公示，河源政府以 60,427.5141 万元出让该

块土地，高于应补偿发行人 5.5 亿元金额。 

因此，该笔应收河源政府款项不存在重大无法收回的风险，对该笔应收款项

的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二、中介机构核查 

（一）核查程序 

1、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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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取河源项目在建工程清单和明细表，核实河源项目的实际投入情况； 

（2）实地走访河源项目，核查该项目账面投入金额是否存在虚高或明显与

实际投入不符的情形； 

（3）获取发行人将河源项目移交政府的清单，以及《裁决书》、针对河源项

目的评估报告，核查发行人就该项目的处置损益情形，确认处置损益的列表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4）获取发行人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明细，了解发行人就该笔应收河源政

府款项的坏账计提方式、比例和金额，判断针对该笔款项的计提是否充分； 

2、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和发行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与发行人关键经办人员充分沟通，了解河源事项的进展，以及当地政

府就该事项的工作推进和土地招拍挂情况，关注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影响； 

（2）通过河源市国土资源局等公开渠道，核查河源政府土地招拍挂的情况，

获取有关该块土地的招拍挂公示文件； 

（3）获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就河源事项出具的承诺函。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发行人会计师认为，发行人就河源项目的会计处理符合

有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应收补偿确认时点合理，目前仅收到 1.5 亿元的款项具有

合理原因，不存在重大风险；该笔款项的收取进度在招股说明书中已进行充分披

露和风险提示；就该笔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具有合理依据。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就河源项目的会计处理符合有关会计准则

的规定，应收补偿确认时点合理，目前仅收到 1.5 亿元的款项具有合理原因，不

存在重大风险；该笔款项的收取进度在招股说明书中已进行充分披露和风险提示。 

问题 3 关于疫情期间捐赠 

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累计捐赠医用

口罩 70 万只、医用防护服 6,600 件等。请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捐赠情况真实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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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查，说明核查过程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中介机构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关注新闻媒体、公司官网等公开信息对发行人疫情期间的报道，同时访

谈发行人有关人员，了解发行人疫情期间物资捐赠的流程、基本情况； 

2、抽取发行人捐赠物资的出库记录表，以及各医院出具的捐赠物资接收函，

核实发行人捐赠物资的真实性； 

3、了解发行人就捐赠物资的账务处理，并获取记账凭证，确认有关会计处

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4、获取发行人内部的捐赠明细表，核实捐赠数量是否与媒体报道数据、招

股说明书披露数据一致。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疫情期间的捐赠情况属实。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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